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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作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聘任的专项法律顾

问，于 2013 年 5月 30日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9 日根据

发行人报告期内变化情况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变化情况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

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于 2015 年 3 月 8 日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变化情况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

务所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于 2015 年 5月 18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问题出具了《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 

2015年 6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

备工作的函》。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就该函提出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前述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前述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发行上市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上报中国证

监会，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用途。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均与前述法律意见

书使用简称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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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是否

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如下：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私募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

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第二条，“本

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系指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

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

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 

发行人现有股东为方秀宝、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邵雨田、江小伟、

叶春秀、朱富林、钟薇薇、李永金等 10名自然人和大任投资 1名法人。本所律

师根据上述法规内容，逐个核查了发行人现有股东，具体如下： 

1、前述自然人股东不是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相关法规履行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手续。 

2、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法人股东大任投资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

营业执照、财务报表以及大任投资出具的书面说明。经核查，大任投资系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方秀宝与员工共同出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旨在通过员工对发

行人间接持股建立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发行人治理水平，提

高员工的凝聚力。大任投资除持有发行人股权外，未进行其他募集资金及投资

活动，未自聘管理团队或委托其他机构管理公司资产，不存在受第三方委托代

为持有发行人股权的情形。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大任投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定义之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相关法规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手续。 

综上，发行人现有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相关法规履行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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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一五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                  

                                                      颜华荣 

 

负责人：                                                          

             沈田丰                                   汪志芳 

 

 

 


